
证券代码：002262� � �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2014-035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公司章程》备案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根据此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相关要求，本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2月16日向江苏省徐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修改后

《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手续，并于同日收到《江苏省徐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备案通知

书》，告知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已经江苏省徐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

特此公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28� � �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2014087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孙艳军先生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收到公司董事

孙艳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公司董事孙艳军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职务，其辞职后不再担任本公司其他任何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制度规定，孙艳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孙艳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517� �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4-052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日前接到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获悉该公司质押给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8600万股已于2014年12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2800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78.02%。截止本公告日，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63487万股，占

该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76.68%，占本公司总股份的59.82%。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4-048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5份 《民事上诉状》 的法律文

书。

5名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即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详情请见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5名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为：

一、撤销一审判决；

二、被上诉人赔偿上述上诉人866632.3元。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56� � � �证券简称：卡奴迪路 公告编号：2014-056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12月17日（星期三）上午开市起复牌。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12月8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14年12月9日

和2014年12月15日披露了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2） 和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3），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有

序地推进本次重大事项涉及的各项准备工作。截至2014年12月16日，由于反复多次磋商仍无法

就某些关键性问题达成一致意向，本次重大事项的条件已不具备，从保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

的角度出发，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事项。对于本次筹划重大事项期间股票停牌给广大投资者

造成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并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卡奴迪路，证券代码：002656）于

2014年12月17日上午开市起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14-121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规划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于2014年12月15日召

开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

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规划〉的议案》、《关于申请证券

公司互联网业务资格等的议案》， 其中关于民生证券增资及资本补充规划决议有关内容如

下：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相关事项的议案》，民生证券拟启动增资工作，相关

具体事项如下：

（一）增资规模：民生证券拟增资扩股10亿股左右；

（二）增资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规划〉的议案》，相关具体

事项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鼓励证券公司进一步补充资本的通知》要求，民生证券根据自身

经营发展状况，认真评估测算了未来三年可能的业务发展规模，以确保在不同压力情景下符

合监管要求和风险可测、可控为前提，制定了未来三年（2015-2017年）资本补充规划，并确

定了重度压力情景下所需资本的补充规模和补充途径。

根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规划》，民生证券2015-2017年资本补充规划具

体如下：

（一）2015年增资扩股20亿元左右；

（二）2015年通过发行长期次级债增加净资本不少于4亿元；

（三）增资扩股后发行长期次级债增加净资本不少于6亿元；

（四）2016年或2017年IPO上市。

根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于公司增资相关事项的议

案》、《关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补充规划〉的议案》尚需提请民生证券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2014-064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30至15: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2014年12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16日上午

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4年12月15日下午3：00至12月16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27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庆胜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87,028,2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26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6,970,

5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95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7,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598,

8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0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

代表股份11,541,2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9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

代表股份57,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朱庆芬女士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87,00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4%；反对股份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弃权股份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1,576,556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7%；反对股份22,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923%；弃权股份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杨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杨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87,00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4%；反对股份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弃权股份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1,576,556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7%；反对股份22,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923%；弃权股份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伍志旭、杨晶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见2014年12月17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2014-065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12月11日以书面及邮件

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于2014年12月16日下午16：00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参会董事9人。公司独立董事李君发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

参加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吕庆胜先生主持。公司部份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

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1、 同意补选杨勇先生为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 补选后的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组成

为：吕庆胜先生、陶其辉先生、马策先生、王彤先生、李君发先生、杨勇先生、陈铁水先生，其中

吕庆胜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2、 同意补选杨勇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补选后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组成

为：李君发先生、杨勇先生、陶其辉先生，其中李君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3、同意补选杨勇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补选后的提名委员会委员组成为：陈铁水先生、

吕庆胜先生、杨勇先生，其中陈铁水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4、同意补选杨勇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补选后的审计委员会委员组成为：杨勇先生、陈

铁水先生、黄毓青先生，其中杨勇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镇雄县捐赠扶贫资金的议案》。

为响应云南省委、省国资委关于"四群"教育工作的号召，根据《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向镇雄县捐赠扶贫资金120万元。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17� � �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2014-050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16日收到公司股东、共

同控制人之一张有兴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张有兴先生于2014年12月15日通过竞价交易

系统出售公司股份3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14%。 本次减持后， 张有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158.0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99%，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共同控制人之一。

公司控股股东、共同控制人：黄国英先生、郑文海先生、张有兴先生、黄海峰先生、林大春先生自

最近一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次减持后减持股数累计为1324.1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黄国英

大宗交易

2014.11.11 9.30 350 1.30

大宗交易

2014.11.12 9.38 120 0.44

大宗交易

2014.11.21 8.39 95 0.35

小计

565 2.09

郑文海

大宗交易

2014.6.19 5.92 160 0.59

大宗交易

2014.6.23 5.74 110 0.41

小计

270 1.00

张有兴

竞价交易

2014.6.13 6.50 30 0.11

竞价交易

2014.6.17 6.60 30 0.11

竞价交易

2014.6.18 6.70 50 0.19

竞价交易

2014.6.30 7.17 72.1 0.27

竞价交易

2014.9.24 10.55 70 0.26

竞价交易

2014.12.15 9.51 37 0.14

小计

289.1 1.07

黄海峰

大宗交易

2014.11.12 9.38 100 0.37

小计

100 0.37

林大春

大宗交易

2014.11.12 9.38 100 0.37

小计

100 0.37

合计

1324.1 5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一列数据纵向相加不相等系四舍五入造成。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黄国英

合计持有股份

4208.575 15.59 3643.575 13.49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38.6438 3.85 473.6438 1.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3169.9312 11.74 3169.9312 11.74

郑文海

合计持有股份

2525.025 9.35 2255.025 8.35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525.025 9.35 2255.025 8.3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张有兴

合计持有股份

2447.125 9.0634 2158.025 7.99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447.125 9.0634 2158.025 7.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黄海峰

合计持有股份

1386.35 5.13 1286.35 4.76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46.5875 1.28 246.5875 0.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39.7625 3.85 1039.7625 3.85

林大春

合计持有股份

1286.35 4.76 1186.35 4.39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1.5875 1.19 221.5875 0.82

有限售条件股份

964.7625 3.57 964.7625 3.57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1853.425 43.90 10529.325 39.00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6678.9688 24.74 5354.87 19.83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74.4562 19.16 5174.4562 19.16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一列数据纵向相加不相等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五位共同控制人黄国英、郑文海、张有兴、黄海峰和林大春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时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内无出售其持有的股票，无发生违反承诺情况。

公司五位共同控制人黄国英、郑文海、张有兴、黄海峰和林大春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时承诺： 其在公司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

十。承诺期内无发生违反承诺情况。

本次减持不违反其股份锁定相关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共同控制人：黄国英先生、郑文海先生、张有兴先生、黄海峰

先生、林大春先生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本的39.00%，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共同控制人。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减持计划：本次减持之日起连续六个月内出售的股份将

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含本次已减持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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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事项

为满足公司总部办公的需要，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与控

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向其租赁位

于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集团办公楼主楼二、三、四、五、八、九层及附楼二、三、四、

五层，租赁面积为14,967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 2月31日，租金标准：480

元/年/建筑平方米，年租金7,184,160.00元（包含房屋附属设施、设备及办公物品使用权）。

由于兴业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182,100,0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51%，

因此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吉兴业为兴业集团

董事长、吉兴军为兴业集团董事、李建英为兴业集团股东，回避表决。

（三）其他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同时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项关联交易事项不

需要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

法定代表人：吉兴业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矿石及非金属矿石洗选、冶炼、加工销售；矿山机械配件，轴承，化工产品

（除专营），五金，机电，汽车配件销售。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兴业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182,100,0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51%，为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向兴业集团租用的办公场地面积为14,967平方米， 地址位于赤峰市新城区玉龙

大街76号兴业集团办公楼主楼二、三、四、五、八、九层及附楼二、三、四、五层。租赁期限自

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合同双方约定租金标准为按照建筑面积480元/（年o平方米）收取，全年租金总计7,184,

160.00元（包含房屋附属设施、设备及办公物品使用权）。

公司承担租赁房屋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水费、电费、网费、电话费、电视收视费、供暖费、物

业管理费以及其他应由乙方负担的费用。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兴业集团的房屋租赁价格根据所租房屋所在地的市场价格， 经双方协商确定，实

行市场定价，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

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目 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兴业集团租赁办公场所为公司总部办公的需要， 该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客观形成

的，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具有必要性和连续性，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上述

关联交易本着市场公平、有利于公司的原则执行，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发出《关于房屋租赁关联交易的议案》前，已经取得了我们的认可，同意将议

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2、该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

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

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3、同意公司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公司遵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要求履行了关联交易必需的审议程序，

公司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函；

（四）《房屋租赁合同》（草案）。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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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通知于2014年12月12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2月16日下午

16:00在公司总部十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

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李金良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总部办公的需要，公司决定与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房

屋租赁合同，向其租赁位于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集团办公楼主楼二、三、四、五、

八、九层及附楼二、三、四、五层，租赁面积为14,967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

12月31日，租金标准：480�元/年/建筑平方米，年租金7,184,160.00元（包含房屋附属设施、设备

及办公物品使用权）。内容详见《关于房屋租赁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8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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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通知于2014年12月12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2月16日下午

15:30在公司总部十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 9人。会议的

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吉兴业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吉兴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构成如下：

1、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主席：吉兴业

成员： 杨兵、吉兴军

2、提名与治理委员会：

主席： 丁春泽

成员： 隋景祥、李建英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席： 杨兵

成员： 丁春泽、董永

4、审计与法律委员会

主席：隋景祥

成员：丁春泽、孙凯

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吉兴业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吉兴

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吉兴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吉兴军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董永

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董永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赵飞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同意聘任杨大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孙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

李学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张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按照规定，本议案分拆为6项子议案逐项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4.1《关于聘任董永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2� �《关于聘任董永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3�《关于聘任赵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4� �《关于聘任杨大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5�《关于聘任孙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6�《关于聘任李学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7� �《关于聘任张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吉兴业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孙凯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孙凯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

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张斌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张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审计监察部副部长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王忠先生为公司审计监察部副部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王忠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总部办公的需要，公司决定与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房

屋租赁合同，向其租赁位于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集团办公楼主楼二、三、四、五、

八、九层及附楼二、三、四、五层，租赁面积为14,967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

12月31日，租金标准：480元/年/建筑平方米，年租金7,184,160.00元（包含房屋附属设施、设备

及办公物品使用权）。内容详见《关于房屋租赁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84）。

公司独立董事杨兵先生、丁春泽先生和隋景祥先生就本次房屋租赁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1、董事会在发出《关于房屋租赁关联交易的议案》前，已经取得了我们的认可， 同意将

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2、该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

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

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3、同意公司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吉兴业先生、吉兴军先生、李建英

先生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

吉兴军，男，1968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供销

公司；曾任大新铅锌矿副矿长，富生银锌矿矿长，内蒙古兴业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现任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吉兴军先生为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20,

000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永，男，1972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赤峰市平庄奶牛公司会计，赤峰

维聪乳业食品有限公司主管会计，赤峰吉兴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主管会计，富生银锌

矿财务副矿长，东乌旗多金属矿副矿长、常务副矿长，内蒙古兴业集团融冠矿业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常务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董永先生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20,000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赵飞，男，1972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采矿高级工程师，赤峰市第四届十佳杰出

青年。曾任后卜河银锌矿技术科长、技术副矿长；敖尔盖铜矿技术矿长；富生银锌矿技术副矿

长兼生产副矿长；东乌旗多金属矿常务副矿长；天贺矿业公司总经理；融冠多金属矿常务副总

经理；储源矿业公司总经理；融冠矿业总经理；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办副主任、

副总裁；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赵飞先生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39,239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杨大平，男，1964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地质工程师。历任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管理部副总经理、韩国五矿株式会社副社长、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企业规划发展部副总经理、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监察部副总经理、新加坡南宇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甘肃

宝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杨大平先生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孙凯，男，1973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曾任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孙凯先生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20,000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及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李学天，男，1978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曾任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

副总裁助理、供应部部长、总裁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学天先生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直接持有本公司股

票20,000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也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斌，男，1979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曾任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生产处调

度员；现任本公司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张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系公司实

际控制人吉兴业先生外甥；未受到过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2012年2月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忠，男，1961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赤峰财贸学校财务会计、内蒙古财经学院财务

会计、赤峰红花沟金矿成本会计、赤峰市汽车配件厂科长、赤峰万利丰绒毛皮业科长、巴林左

旗林东铅锌矿科长、广东中山志盛电子有限公司副科长。现任本公司审计监察部副部长。

截至目前，王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

过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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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于2014年12

月16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2014年12月15日第四届职代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 一致通过选举连瑞芹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附

后），与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股东监事李金良、邵帅共同组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

连瑞芹，女，1973年11月出生，大学专科。曾就职于赤峰双马集团，曾任赤峰玉龙国宾馆有

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本公司监事；现为本公司职员。

连瑞芹女士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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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公司分别于2014年11月29日、12月1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兴业矿业：关于召开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兴业矿业：关于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第一

次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15日－12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1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

年12月15日下午15:00至12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大厦主楼十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吉兴业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内蒙古

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10人，代表股份344,224,474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57.6644％。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名，代表股份251,919,14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42.201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8人，代表股份92,305,33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4630％。

3、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7人，代表股

份139,4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3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39,4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0234％。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吉兴业、吉兴军、李建英、董永、孙凯、张旭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吉兴业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51,919,1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84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吉兴业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选举吉兴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51,919,1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84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吉兴军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3、选举李建英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51,919,1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84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李建英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4、选举董永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51,919,1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84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董永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5、选举孙凯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51,919,1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84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孙凯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6、选举张旭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51,919,1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84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张旭东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丁春泽、杨兵、隋景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

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丁春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51,919,1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84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丁春泽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杨兵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51,919,1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84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杨兵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隋景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51,919,1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84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隋景祥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金良、邵帅为公司第七届监事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李金良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251,919,1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84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李金良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2、选举为邵帅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251,919,1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84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邵帅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会议选举李金良先生、邵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连瑞芹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三年。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同意344,210,9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13,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5,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3181％；反对1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五）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唐河时代向银行申请不超过9亿元人民币贷款授信额度

的议案；

同意344,209,9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8％；反对14,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4,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6009％；反对1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99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兴业矿业拟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44,208,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16,31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3,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992％；反对16,31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00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元勋、姜翼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法律意见书。

3．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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